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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念住的修習 

開印阿闍梨講述，開仁筆錄（2020/11/29） 

一、前言 

修習四念住，首先要認識法的自相，巴利注疏稱之為法性 dhammatā。

認識身（四大）、受（樂、苦、捨及有染、無染）、心（三善三不善，昏沉散

亂，有定無定等）特別的狀態（性質），就是認識真實法。 

我們修止或觀，不管修哪一種法，正念與正知是非常重要的。正念 sati，

意思是能夠記住或守住所緣（即專注目標）；正知 sampajañña，乃清楚地知

道或完全的了知於所緣現象，是智相應心，屬慧心所。 

修身念住，要先攝心，譬如招魂術，先讓「魂不守舍」散在外面的心招

回到自己身上來。接著可從四威儀著手，在行、住、坐、臥中保持正念正知。

開始時，可以先選擇四威儀之一，例如走路、拿東西等的動作故意放慢，這

樣初學者比較好觀察。 

真實法要從「觸、受、識」下手，不是「假想」。（觸=身念住，受=受念

住，識=心念住） 

 

二、身念住 

【四大】 

因「觸」而認知四大。 

正念就是記住、守住某一所緣。正知的內容，因當時所修的業處或方法

不同而有差異。例如觀地大時，知道「地」；觀水大時，知道「水」；觀火大

時，知道「火」；觀風大時，知道「風」。在觀察的順序上，我們選擇從一些

比較容易觀察的下手，比如風大的「動」，因為它比較好觀察。接著我們會

依次地學習觀察地、火、水。 

四大分別觀： 

1、風大：推動、支持 

首先，先練習觀察「動」的特質，如伸手出去時，要注意動作中的「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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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，而不是只停留在伸手時「伸出」的一個概念，或是標籤。 

藉由手的伸屈動作、身體的一呼一吸等來觀察風大。若出現影像、光影

等概念，記得不要理會它，禪修者應該立馬把心拉回到「觸」的所緣上來。 

當手的伸屈，可以觀察到一個動、三個動、五個動，乃至七個動時，再

學習從一伸或一屈中觀察到無數個動。最後再觀察頭部，可以藉由一呼一吸

帶動整個頭部的波動。也可以觀察一呼一吸時身體部位的起伏動作，這就是

風大的動。 

對於初學者在動作中，細分為三段、五段、七段的引導標籤，當掌握了

方法後，對於一、三、五、七等分段標籤就要捨去，這樣才能更專心地觀察

到在觸覺中的微細特相。其次，對於「支持」的觀察，伸手動作是「推動」，

停住、維持、支撐就是「支持」，它有穩固的作用。 

剛開始時，我們認知到的「推動」、「支持」，還不免有想的作用及標籤，

但是當正念在相續不斷強化之後，標籤就會減少，愈是後面，對色法自相的

觸知就愈細、愈豐富。 

禪修者應體驗身體是一堆四大，沒有一個相續、組合等概念。實際體驗

四大，就如被火真正灼傷過的人，他有剴切的經驗。 

接著，將身體分段練習。我們分為三段，上段是頭，中段是上半身，下

段是從腰以下到腳。上、中、下順序地觀察。可以從明顯的觸受開始。威儀

上可以選擇坐著修，站著修，或是行走時修。 

若身體出現麻痹、疼痛，應視如送上門的禮物，不要放過它。看見麻痹、

疼痛裡有風大的推動、支持等，不要排斥麻痹、疼痛。修習毗婆舍那者，應

把這些送上門來的觸受做為觀察的目標。 

一般人習慣於逃避苦受。如果我們一遇到痛苦就想換腿，換腿雖然會獲

短暫性的「離苦得樂」，但這樣我們的心智並沒有在苦受中學習到成長。有

時，要嘗試不隨便換腿，當腿痛時，有苦受出現，就是送上門來讓我們學習

看四大的好機會。若是疼痛等消逝後，或轉弱了，我們就應回到主修所緣的

上、中、下。切記：不要因為身體痛麻，而忘了觀照，甚而因苦而生起憂俱

瞋恚心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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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地大：堅硬、粗糙、沉重、柔軟、細滑、輕盈 

地大的取相： 

（1）牙齒慢慢咬緊，取堅硬相。嘴唇上下用力相合，取柔軟相。 

（2）雙手掌背摩擦取粗糙，掌心摩擦取細滑（註：掌心、掌背的粗細

可能因人而異）。 

（3）伸直和上舉是沉重，放下是輕盈。 

又如走路，腳的提起有沉重，放下是輕盈。 

呼吸、腳麻、疼痛等，也都有硬和軟相。 

三對六種觀，是帕奧老禪師的善巧指導。一對一對地觀，即硬與軟是一

對、粗與細是一對、重與輕是一對，因為同一性質，較好取相，也較容易把

握其特質。雖然是一對觀，但是一次只取一種來觀，例如觀硬一個特相，不

能同時觀硬與軟兩個特相，以此類推。巴利《義注》中，在多數情況下只講

一個特相，或一個行相，如地大，只說一個堅固相，或粗糙相。 

另外，也可以交錯地觀，如觀完硬，再觀軟，交錯進行。 

初學入門時，可以選擇相對比較明顯或粗糙的所緣來觀。心細時，或正

念正知強時，再觀察一些比較細緻、深層的所緣。 

3、火大：冷（涼）、熱（暖） 

火大，現代的話就是溫度，包含熱和冷。在取相時，可以在身體上溫熱

的部分取溫熱相；風吹臉時取涼相。另外，在吸氣、呼氣間，一個吸氣取一

個溫度相，接著取三個、五個、七個溫度相，一吸氣可以觀到很多的冷熱溫

度相。 

最後我們要全身溫度一起看。這樣練習可強化我們的正念正知。 

4、水大：流動、黏著 

（1）流動，滲透，點滴 

（2）束縛，連結，綁住，黏 

水大放在最後。有大寺派論師認為水大不易觀，比如容易把風的推動看

成水的流動。當我們熟知了風大的動，就可以將風大的推動和水大的流動區

別開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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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分成一、三、五、七段來觀察，先觀察身體內水大之黏性。不明顯

就從前三個（風地火）開始。 

對四大的觀察不止是在禪修時，在喝水、吃東西，都可看到四大。 

上述是初學實修的次第，練習過一遍後，現在開始重組為地、水、火、

風。 

【四大重組】 

上、中、下掃描，身體的前後、左右、內外全部包括進來，由上而下，

一層一層地觀，如地有「硬、粗、重、軟、滑、輕」相。從明顯的觀起，不

明顯的，或是一些空白處，先暫時擱置不理。禪修者通過不斷地掃描，久之

自然會變得細緻，但這些細觀並不是靠假想而來。練習、多練習，有時還加

上決意，決意不要中斷——決意是針對即將到來的事，但在用功時，只是照

顧當下。 

配合身呼氣、身吸氣，帶動觸受，一層觀到地大就往下移一層。移動的

速度不要太快，會掉舉；也不要太慢，會昏沉。觀察到位會有一種安穩感、

踏實感，乃至輕安、喜悅，正念到那裡，正知就到那裡。 

之後，就順序觀水、火、風，不中斷。剛開始時，決意自己要做到三遍

掃描不中斷，之後要練習半小時以上，站禪 15 分鐘以上，再行禪。 

【培養近行定】 

近行定：出自論師，指欲界中的定。 

禪修者在開始時，是從上、中、下分三段式的掃描。之後，應該學習由

上而下（不再分段）觀察全身的四大。 

若在之前掃描發現自己有某個部位不明顯，有空洞感，這時候你可以在

那個部位停留久一點，注意那部位的觸，觀察四大，修補它。待滿意之後，

再往下移繼續觀察其他的部位。 

禪修者已經熟練了全身的四大之後，就可轉以靜態的方式同時注意全

身的觸受，不再上下移動，就像看著前面的自身，只是靜靜地專注於整體的

觸，知道它是地、或水、或火、或風。 

經過數百遍、千遍的練習，修至穩定後會逐漸形成一個全身輪廓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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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相」，而這時候的相，與身體的觸知是一致的、已結合的，且穩定不動搖

的，應知：這是觀行者做為近行定的所緣。這時候，只需要繼續專注於「相」

的寂止、不動，不要注意觸受，更不要去觀察四大的變化性質。四大身根的

觸是真實法，凡是真實的色法，或是名法，它們都具有生滅變化的特質。

「相」是概念法，此相可以做為培養欲界近行定的所緣。 

 

三、受念住 

「隨觀受，於受隨觀受」。 

經中分為樂、苦、不苦不樂三受。三受不會同時產生。 

第一段：住於受，以受做為觀察所緣。 

第二段：有樂受時了知有樂，有苦受時，或不苦不樂受時亦須個別了知。 

第三段：例如樂受生起時，禪修者要了知是否有黏著（貪）的染。苦受

生起時，了知是否有排斥（瞋）的染。不苦不樂受生起時，了知是否有被覆

蓋而無知（癡）的染。這是審察有染（sāmisa 耽嗜）、無染（nirāmisa 出離）。

1熟練於此之後，禪修者可以進而學習銜接到心的念住。 

阿毗達磨將「受」分為五種（也是延續自契經的分類）：身有苦、樂二

受，心有喜、憂、捨三受。 

純觀行者須要從色身開始，依循身、受、心的漸次而修習。止行者則不

定，若是止行者從初禪乃至第四禪安止出來，他可以直接以心的名法做為所

緣修習，如心念住。但不管是純觀行者，或止行者，都必須身、受、心三念

住圓滿修習，不應偏廢。 

一切善法是無染，注疏說是「出離」，即出離於不善法。 

什麼是無染的三受？如修佛隨念，生起樂受，出離不信；佈施之樂出離

慳貪；持戒清淨之樂出離不淨或有悔。又如修止修觀之現法樂住等皆是。 

心的貪、不等貪等會引發心的憂受，甚至身的苦受。身體生起的苦受，

也會引發心的憂受。如腿疼，是苦受，但我們只看見四大，不轉向於生起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無著造、玄奘譯，《顯揚聖教論》卷 5〈2 攝淨義品〉（CBETA, T31, no. 1602, p. 504b20-c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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擺脫身苦的欲求，無耽嗜、不排斥於苦受，明覺於苦受，這就是無染的苦受。

正知苦受有助於我們改變對苦的認知和體悟，特別是想改變與挑戰自己耐

性和情緒管理的人，應該學習。因此我們應該正視它的功能，學習它、體會

它。 

經說身有三受，阿毗達磨認為捨受是屬於心的受。捨受只有發生在心

裡，不會發生在色身上。有的禪修者對於不明顯的、不易察覺到的苦受與樂

受，也歸類為捨。 

捨受可以是有染（耽嗜），也可以是無染（出離）。對所緣的真實狀況不

了知時，很有可能正處於癡的狀態，包括不知真相，如有昏沉、散亂等的染

（耽嗜）。染，即是不善煩惱。捨的無染（出離），包含捨俱欲界善心，修止

到第四禪及以上（註：捨無量心的禪那亦是四禪）、修觀到行捨智。 

練習要記住這三句：（1）住於受，（2）觀察受，（3）有染無染。 

在修習的次第上，要先從身念住開始，掃描全身，不要落入影相、概念

等。接著受念住，先修身的受（苦樂），再修心的受（喜憂捨）。若受念住不

穩，就回到身念處多練習，強化了正念正知之後，再回來修受。 

四念住的修習，五蓋熾盛或缺乏定力的人，越是後面，就越難安住。真

能斷煩惱是在法念住。上善根者從心丶法念住下手，中者從受念住，下者從

身念住下手。這上中下是指心的品質。止行者，若具足定，可直接從名法下

手。若缺定者，應從身念住開始。 

經論的受，有二受（身心）、三受、五受、六受、十八受、三十六受、

一百零八受（相應部 36.22 經）。阿毗達磨分析：眼、耳、鼻、舌識只是捨

受，身識才有苦、樂二受，意則有喜、憂、捨等三受。 

受，又可依六根分為六種，我們現在是以身的受為主，專注在受中並配

合呼吸的進出，注意苦、樂、捨受，而其他的如眼受乃至意受等為次。 

以上是屬「自相觀」的練習階段。 

從喜受到憂受，或從憂受到喜受，一般來說中間會經過捨受，如下圖所

示。如強的喜受轉成強的苦受，首先喜會減弱，到捨受，從捨受再過度到苦

受，苦受再慢慢增強，這個變化的過程不是從一個「頂峰」跳到另一個「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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峰」的驟變。 

 

 

 

四、心念住 

鈍根者，或未得定者，不適合一開始起步就以心為所緣。 

延續上述受念住的三段修法，要銜接心念住，要從受的有染無染，辨別

與觀察心有沒有貪瞋癡開始。心念處主要是辨別貪瞋癡：（1）貪——黏著所

緣；（2）瞋——排斥所緣；（3）癡——蒙蔽所緣，或不知所緣。 

有為法本來即是無常、生滅之法。生滅有「緣的生滅」與「刹那的生滅」

兩種教導。契經重前者，論典重後者（偏重說）。例如禪修者在觀察慢的生

起與滅去，他應該看到緣於什麼而慢生起，緣無故而慢滅去，這是屬於「緣

的生滅」，是從事相上來觀察。 

又如腿痛，經文教導禪修者觀察四大，也觀察四大的生滅。我們有的煩

惱是因身受而引發的，例如聲音太大，感覺耳痛，可能會生起瞋恚煩惱。這

裡要點出的是，耳根只有捨受的，苦受是在身根，也是全身占最多部分的淨

色根，所以聲音大而感到耳痛其實是身根的反應。 

從前三個念住的次第而言，先觀身四大，次觀受苦樂捨，再於三受是否

有染無染，最後辨別於心、法。 

從身受之苦樂中的三句修，若（身）生苦樂：（1）樂，易生喜，此時即

辨別有貪或無貪；（2）苦，易生憂，此時就分別有瞋或無瞋。這具有辨別所

緣之能力，即無癡。 

另外，心在掉舉散亂，或心在昏沉，這也是癡的狀態，及了知心是否處

 

捨 

樂/喜 

強

中

弱 

苦/憂 

強

中

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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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定或無定的狀態。 

從身之四大開始，再觀受的苦樂捨、有染無染，之後就可以銜接到心了。

把剛才發生的心做為現在心觀察的所緣，以現在「能觀」心，觀察剛已發生

的「所觀」心，即以「能觀」觀察「所觀」之心，也要了知其心的自相、作

用。 

 

 

 

 

 

最細的觀法可達七段，但初學能觀到三、四段就已相當不錯了。今舉瞋

心為例，次第如下： 

1、所觀是瞋心。 

2、能觀心是無癡的善心狀態。 

3、再看原本 2 的能觀心，此時已成為所觀，3 是能觀的無癡心。 

4、進而再看 3，此時 3 成所觀，4 成能觀（注意：3-4 以後有時會生起慢心

等）。 

5、6、7 就更微細了。 

這就是所謂「以心觀心」，層級進展如下： 

 

1 2 3 4 5 6 7 

瞋/所 能/所 能/所 能/所 能/所 能/所 能 

 

五、共相觀 

再者，要觀「共相」。觀身受心三者的無常、苦、無我三相。 

從四大下手，吸氣過程中看地大的堅固相，看它的變易性。每觀一個自

相，就了知它的生滅，及其共相。觀完地大，再觀水大等，方式如上。 

地水火風 苦樂 三善/三不善/昏掉/定無定 

 身 受 心（所觀） 

 心（能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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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所緣境觀察它的自相，繼而看見它的變易性，體悟無常等之共相。當

能觀察到能觀、所觀皆滅後，成壞滅智等，進入滅（能所皆滅）的狀態之後

是見滅得道。 

在觀能所中，一定要理解《理目足論》所說的：「不以智正故境正，以

境正故智正」。若是用錯方法，以為智正才境正的話，就極有可能已落入假

想觀裡了。2 

 

六、法念住 

《增壹阿含經》、《分別論》、《法蘊足論》提到法念住時，所共的部分是

五蓋與七覺支。 

前面在修心念住時，已知五蓋（含三毒）。七覺支有世間與出世間兩種。

出世間七覺支中的捨，是以涅槃為所緣的狀態，這裡不論。 

世間的七覺支，如四念住是訓練與開發念覺支。所以，念是守住於地大

等所緣，正知是了知地大的特相、作用。 

七覺支在經中有兩種說法，一是次第性的：念、擇法、精進、喜、輕安、

定、捨（涅槃），順序而入，這修法是屬聖者的、出世間的方法。二是以止

觀的類別來修，如下： 

 

 

 

1、念覺支：令心強化記得、守住於所緣，如四念住的訓練。 

2、擇法覺支：是慧心所。擇法可從親近善士、多聞、好問、善思惟、修習

等中來。但在實修時，只需令心抉擇當下的所屬狀況，例如自相、共相

及善不善法等。 

sampajañña 正知（明覺）有四種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四諦論》卷 4〈6 分別道諦品〉：「復次，理足論說：由境正故智正，不由智正故境正。有為

有流相相應故一切唯苦，決定知此是名正見。如佛為大迦旃延說。」（CBETA, T32, no. 1647, p. 

394c23-26） 

（觀）擇法、精進、喜 

念 

（止）輕安、定、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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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有益正知：知道什麼對善心、善業、修行有益。 

（2）適宜正知：知道在什麼時候、環境，應做什麼。 

（3）行境/處正知：止業處，心繫於一境的止所緣。 

（4）無癡正知：觀業處，不離名色的觀所緣。 

3、精進覺支：令心勇悍，可透過念死、念三惡道苦、念道品/法的功德來培

養。 

4、喜覺支：令心生起喜悅的方法，如以慈梵住、佛隨念等。 

5、輕安覺支：令息滅心的煩躁、不安，獲得自在。 

6、定覺支：令心住定中。 

7、捨覺支：令心不偏執，平衡。如捨念清淨、捨無量、中捨心所。 

修心念住時，已學習過以自相、共相方法分別簡擇於心的狀態，而精進

的保持，可以透過用發願或決意方法。法念住的念、擇法、精進修習久了，

自然就會產生喜、輕安、定、捨。捨，如飲甘露，世間捨覺支是中捨性、無

惱的清淨狀態，出世間捨覺支就是涅槃。 

 

 


